
梁河县“甘露计划”资助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云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23年高校新生资助有关工作的通知》，自2023年起，为帮助云南籍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顺利入学，设立“甘露计划”资助项目，资金用中央财政安排的国家助学贷款奖补资金承担。为规范和加强“甘露计划”资助项目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资助项目顺利开展，结合梁河县实际，突出针对性、可行性、可操作性和实效性，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放在突出位置，努力提升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二、项目组织领导机构
为加强项目实施的组织领导，成立项目实施领导小组。
组  长：赵光耀  县教育工委书记、县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屈生权  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
成  员：尹兴国  县教育体育局财务基建股股长
李  辉  县教育体育局财务基建股副股长
武光达  县教育体育局财务基建股副股长
徐刚逵  梁河县第一中学办公室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教体局财务基建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由李辉任办公室主任。
三、资助范围和标准
（一）资助范围：“甘露计划”项目资助户籍是梁河县的应届高中阶段毕业生，考取大学专科及以上的确需资助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二）资助条件：在高等教育学籍管理系统正式注册学籍的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优先保障未享受其他教育帮扶的脱贫家庭和监测对象家庭等四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剩余资金用于其他确需资助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bookmark: _GoBack]（三）资助标准：一次性补助，原则上不超过3000元，本专科相差不超过1000元，标准根据实际申报人数和当年资金下达情况确定。
四、申报程序
（一）按人申请。符合申报条件的本专科新生，填写《梁河县“甘露计划”大学生助学金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
（二）逐级审核。《申请表》经本人签章后到所在乡（镇）政府审核并签署意见盖章。审核无误后，将申请表原件、户口本复印件（首页+学生页）、学生身份证复印件、学生社保卡复印件、录取通知书等相关资料提交县市教育体育局。
（三）会同评审：申报结束后，教育体育局会同辖区高中阶段学校对提出申请的学生，根据学生家庭的经济情况、存在困难和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提供的重点保障人群数据等因素，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评审，确定出资助标准和拟资助名单。
（四）公示公告：教育体育局将拟资助名单进行5天公示。公示无异议，则确定资助学生名单。
（五）发放方式：教育体育局根据确定资助学生名单，通过当地金融机构将资助资金统一拨付到学生社保卡账户。
五、本方案由梁河县教育体育局负责解释和修订。


附件：梁河县“甘露计划”大学生助学金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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